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中心土地清表及土工布覆盖竞争性磋商

采购公告

（招标编号：GMGT23283）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

一、招标条件

    本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中心土地清表及土工布覆盖已由项目审批/核

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招标人为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本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一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一标段)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供应商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

2、供应商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

金的相关材料；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供应商近三年内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违法违纪、无不良记录、未被列入黑名单、

无不良行为事件发生，未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相关主体信用

记录中存在不良记录，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的企业； 

4、供应商须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wenshu.court.gov.cn）查询截图，包括企业、法定代表

人无行贿犯罪记录，将查询结果打印并加盖公章，供应商最近三年内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将被

取消投标资格；查询指南：进入网站首页注册登录-点击高级搜索-打开案由-选择刑事案由-

贪污贿赂罪-选择“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在“当事人”一栏输入单位全称分别进

行查询；选择“行贿罪”，在“当事人”一栏输入法定代表人姓名进行查询； 

5、严禁转包和违法分包，如发现成交人将本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采购人同意的特殊

情况除外），采购人可终止合同，成交人承担一切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

6、供应商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并经调查属实将被取消投标资格。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12月 12日 08时 30分到 2023年 12月 18日 18时 00分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请于 2023年 12月 12日至 2023年 12

月 18日止，每天 8:30-11:30，15:00～18:00（北京时间），按照下述要求获取磋商文件，

逾期不再接受。本次磋商文件以电子方式获取。拟参加供应商须将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法人证明或法人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提供上述证明文件复印件一套加盖公章，将

扫描件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 gmzbwu@qq.com，并电话通知代理机构联系人。邮件标题为“项

目名称+供应商全称”，经审核合格的供应商将回执邮件，供应商按照邮件内要求进行项目登

记。不合格的供应商将回执邮件，告知未通过原因，供应商补齐后在磋商文件获取截止时间

前可重新发送邮件。已完成登记的潜在供应商，代理机构将以电子版的形式发送磋商文件，

不再提供纸质版磋商文件。磋商文件售价：300元。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12月 22日 09时 00分

递交方式：新乡市牧野区鸿源街北段司法局对面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会议室；逾期

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采购人不予受理。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 12月 22日 09时 00分

开标地点：新乡市牧野区鸿源街北段司法局对面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会议室。

七、其他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中心土地清表及土工布覆盖项目建设资金已落

实，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采购人”）委托河南省国

贸招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邀请潜在供应商参与投标

响应。

一、项目名称：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中心土地清表及土工布覆盖

二、采购编号：GMGT23283

三、项目概况：土地清表面积 41363㎡，服务标准达到满足项目进场施工条件，包括但不限

于地表清理及地表附属物清理、垃圾外运等作业费、人工费和相关规费，以及垃圾倾倒场地

的费用。

四、采购范围：采购文件、答疑纪要以及变更通知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五、项目预算：人民币 20.6815万元，最高限价为清表费：3.2元/㎡；土工布：1.8元/㎡；

超出最高限价（单价）的将视为无效投标

六、工期：签订合同后 10日历天内完工。

七、质量要求：合格

八、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企业；

2、供应商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

金的相关材料；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供应商近三年内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违法违纪、无不良记录、未被列入黑名单、

无不良行为事件发生，未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相关主体信用

记录中存在不良记录，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的企业； 

4、供应商须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wenshu.court.gov.cn）查询截图，包括企业、法定代表

人无行贿犯罪记录，将查询结果打印并加盖公章，供应商最近三年内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将被

取消投标资格；查询指南：进入网站首页注册登录-点击高级搜索-打开案由-选择刑事案由-

贪污贿赂罪-选择“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在“当事人”一栏输入单位全称分别进

行查询；选择“行贿罪”，在“当事人”一栏输入法定代表人姓名进行查询； 

5、严禁转包和违法分包，如发现成交人将本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采购人同意的特殊

情况除外），采购人可终止合同，成交人承担一切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

6、供应商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并经调查属实将被取消投标资格。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九、磋商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请于 2023年 12月 12日至 2023年 12月 18日止，

每天 8:30-11:30，15:00～18:00（北京时间），按照下述要求获取磋商文件，逾期不再接受。

2、本次磋商文件以电子方式获取。

3、拟参加供应商须将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证明或法人授权书、被授权人身

份证提供上述证明文件复印件一套加盖公章，将扫描件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

gmzbwu@qq.com，并电话通知代理机构联系人。

4、邮件标题为“项目名称+供应商全称”，经审核合格的供应商将回执邮件，供应商按照邮

件内要求进行项目登记。不合格的供应商将回执邮件，告知未通过原因，供应商补齐后在磋



商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可重新发送邮件。

5、已完成登记的潜在供应商，代理机构将以电子版的形式发送磋商文件，不再提供纸质版

磋商文件。

6、磋商文件售价：300元。

十、响应文件的递交

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3年 12月 22日 09时 00分；（北京时间）

2、响应文件递交地点：新乡市牧野区鸿源街北段司法局对面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会议

室；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十一、磋商时间及地点

1、磋商时间：2023年 12月 22日 09时 00分；（北京时间）

2、磋商地点：新乡市牧野区鸿源街北段司法局对面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会议室。

十二、发布公告的媒介及公告期限：

本次磋商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十三、联系方式

采购人：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

地  址：新乡市红旗区新飞大道南 100号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373-5123513

采购代理机构：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农业路 72号国际企业中心 B座三楼东侧

联 系 人：吴雷

联系电话：17303713319

传    真：0371—69131088

邮    箱：gmzbwu@qq.com

十四、上述内容如有变化，将以变更公告的形式在公告发布媒介发布变更公告，各潜在供应

商应及时关注平台内本项目进展情况。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                         



   地    址：新乡市红旗区新飞大道南 100号                             

   联 系 人：刘先生                             

   电    话：0373-5123513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农业路 72号国际企业中心 B座三楼东侧

   联 系 人： 吴雷

   电    话： 17303713319

   电子邮件： gmzbwu@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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